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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62       证券简称：香江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25-006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广州香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香物业”），

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非上市公司关联人。 

●本次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1,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000万元。 

●本次担保后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人民币189,306.10万元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目前，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总额超

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情况；不存在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50%情况；不存在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30%的情况；上市公司存在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涉及

此情况被担保主体均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本次被担保主体（“广

香物业”）资产负债率为76.66%（本数据截止至2024年9月30日），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广香物业公司的发展需要，广香物业公司向创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东自贸试验区南沙支行（以下简称“创兴银行”）申请贷款。深圳香江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控股”、“本公司”、“公司”或“上市公司”）全资子

公司增城香江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增城香江”）为其提供抵押担保，担

保的主债权本金金额为人民币 1,000万元。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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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于2024年5月15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该议案担保计划的授权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次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根据该议案的规定，2024年度公司拟对

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联营公司、合营公司的融资提供合计人民币

42.2亿元的担保额度。上述担保对象的范围包括：公司与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

司之间按股权比例相互提供担保，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之间按股权比例相互

提供担保，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按股权比例为联营、合营公司提供担

保（不含关联方）。担保实际发生时，在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资产负债率未超

过70%的控股子公司可以从其他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中调剂使用，资产负债率超

过70%的控股子公司只能从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中调剂使

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计划的前提下，在上述全年担保额度内，单笔不超过

20亿元的担保事项，由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由董事长负责与金融机构签署相应

的担保协议；单笔超过20亿元的担保事项，由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授权董事长签署

相关担保协议。 

截止目前，香江控股及其子公司新增担保金额总计46,450万元，未超过全年

最高额度。本次单笔贷款金额未超过20亿元，公司已召开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本

次担保事项。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名称：广州香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 成立日期：2003年 11月 13日 

3、 营业期限：2003年 11月 13日至无固定期限 

4、 注册地点：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陈家林路首层 205号 

5、 法定代表人：罗振宇 

6、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5.05万元 

7、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柜台、摊位出租；房地产咨询；房地产经纪；住

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企业信用管理咨询服务；

企业管理；停车场服务；房屋拆迁服务；居民日常生活服务；体育场地设施工程

施工;建筑物清洁服务；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服务；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

园区管理服务；家政服务；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会议及展览服务；市场

营销策划；工程管理服务；城市绿化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健身休闲活动；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

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房地产开发经营；体育场地设施经营（不含高危险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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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运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设工程施工；餐饮服务；演出场所经营；高危

险性体育运动（游泳）；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攀岩）；住宿服务；歌舞娱乐活动。 

8、 与上市公司关系：香江控股持有其 100%股权，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9、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24 年 9 月 30 日，广香物业的资产总额为

212,052,090.55 元，负债总额为 162,552,899.07 元，净资产为 49,499,191.48

元，2024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69,326,590.67 元，净利润 18,321,473.09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相关合同的主要内容 

1、《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 

(1)合同双方：广香物业（借款人）、创兴银行（贷款人） 

(2)最高贷款额度金额：1,000万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3)贷款额度有效期：自 2025年 3月 24 日至 2028年 3月 7日 

(4)合同生效：经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2、《抵押合同》 

(1)合同双方：增城香江（抵押人）、创兴银行（抵押权人） 

(2)主债权本金金额：1,000万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3)抵押担保的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垫款、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兑损失、手续费、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

卖费、公证费、过户费、送达费、公告费、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4)抵押物：增城香江持有的位于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陈家林路的商铺 

(5)合同生效：经各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上市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广香物业提供担保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广香物业资产负债率虽然超过 70%，但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能够全面掌握其运营和管理情况，并对重大事项决策及日常经营管理具有控

制权，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本次担保有利于公司子公司业务的正常开

展。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支持全资子公司的持续发展，满足其生

产经营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广香物业的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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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相关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内。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广香物业提供 1,000万元的担保，截止本公告日，上

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89,306.10 万元，均为对

控股子公司或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 2023年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9.96%。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